承 诺 书

本单位自愿参加辽宁省沈抚新区人才市场举办的人才招聘会，作为用人单位招聘员工；招聘及用工行为独立，与举办方无任何关联，且已获悉举办方作出的合法用工提示（见附件）。在此承诺，本单位具备合法的用工主体资格，整个招聘及用工行为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招聘岗位真实有效，无虚假告知；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后，将依法签署劳动合同，及时支付工资报酬并缴纳各项社会保险。绝不向劳动者违法收取培训费、抵押金；绝不违法扣押劳动者身份证或资格证书。如本单位违反上述承诺给劳动者或辽宁省沈抚新区人才市场造成损失，将自愿承担一切赔偿责任。
承诺单位：
                    年    月    日

附件（合法用工提示）

为了使辽宁省沈抚新区人才市场能够更加有序、合法、绿色健康的发展，高度防范用工风险，避免产生纠纷，参会企业须注意以下事项：
一、关于用人单位收取培训费、抵押金、扣押身份证或资格证书等相关法律规定
《劳动合同法》第九条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节选）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并以每人五百元以上两千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二、关于虚假招聘、招聘岗位待遇与实际不符的相关法律规定
《劳动合同法》第八条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如实说明。
《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 对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劳动者已经付出劳动的，该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应当依照本法有关在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经济补偿、赔偿金；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三、关于签署劳动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
《劳动法》第十六条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第七条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
《劳动合同法》第十条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
四、关于试用期的相关法律规定
《劳动法》第二十一条 劳动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
《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节选）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劳动合同法》第二十条 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五、关于缴纳社会保险的法律规定
《劳动法》第七十条 国家发展社会保险，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设立社会保险基金，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
《劳动法》第七十二条 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交纳社会保险费。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节选） 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节选） 劳动者因用人单位未缴纳社会保险费而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本单位已获悉举办方作出的合法用工提示，如因招聘活动引起的纠纷和造成的一切后果，其责任由本单位自行承担，与举办方无关。
承诺单位：（单位全称并加盖公章）
XX年XX月XX日
